
成都高新电子公章电子印章 申请招标电子印章公安备案刻章

产品名称 成都高新电子公章电子印章
申请招标电子印章公安备案刻章

公司名称 四川中科防伪印章有限公司

价格 280.00/年

规格参数 中科防伪:02-9a

公司地址 成都高新政务中心对面-
复城国际T2栋9楼(备案刻章)

联系电话 028-85356153 19980888908

产品详情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各种电子化的应用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企业经营和公
共服务中，电子签章作为一种高效、安全、便捷的印章方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其中，成都高
新电子公章作为一家的电子签章服务提供商，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电子签章产品和解决方案。

成都电子公章的印章采用高新上网印章技术，具有多重安全保障措施，确保了印章的真实可靠性和防伪
性。作为一种数字印章，它能够通过数字证书的方式将印章的所有者和签署者的身份信息进行绑定，从
而可以有效避免印章的伪造和冒用。

申请招标电子印章公安备案刻章是企业投标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根据相关法规，投标企业需要具备招标
CA证书，而成都高新电子公章能够为企业提供正规的招标CA证书，确保企业在投标过程中的合法性和
有效性。与传统的纸质印章相比，电子印章能够大大提高投标文件的处理效率，减少时间成本和纸质材
料的浪费。

在使用成都电子公章进行投标过程中，企业还可以享受到电子签名和电子合同的便利。通过成都高新电
子公章提供的电子签名服务，企业可以实现远程签名、电子认证和可信时间戳的功能，确保合同签署的
真实性和完整性。电子合同的使用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和高效的合同管理方式，还为企业节约了
大量的印章和文件存储空间。

成都高新电子公章的产品参数名称是“中科防伪”，产品参数值是“02-9a”。作为一家正规的刻章公司
，成都高新电子公章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法规进行操作，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如果您对招标电子印章有任何疑问或需要相关的指导和知识，四川中科防伪印章有限公司将全程提供支



持和帮助。我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能够为您解答各种疑问，并提供细致的操作指导。

总结一下，成都高新电子公章是一家的电子签章服务提供商，提供高品质的电子签章产品和解决方案。
通过使用成都电子公章，企业可以实现招标电子印章的申请和公安备案，享受电子签名和电子合同的便
利，并获得的支持和指导。价格为280.00元/年，产品参数名称为“中科防伪”，产品参数值为“02-9a”
。无论您是企业投标还是其他领域的电子签章需求，成都高新电子公章都将是您的选择。

什么是电子印章？

电子印章是指电子数据表现形式的公章和具有法律效力的个人名章。

电子公章是指本市范围内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业单位、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及其
他组织(以下简称单位或者机构)的法定名称章、以法定名称冠名的内设机构章和分支机构章、业务专用
章(合同、财务、发票、审验、报关等相关业务使用)的电子化形式。

电子个人名章是指单位或者机构的法定代表人、经营者、主要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单位或机构授权代
表人等人员用于单位或者机构事务办理的个人名章的电子化形式。

电子印章如何制作？

电子印章由经公安机关许可的公章制作单位制作，其规格、式样、存储介质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印章
制作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采集用章单位或者机构的基本信息，法定代表人、经营者、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信息和联系方式，
经办人的现场影像信息，电子印章制作信息；

2.电子印章制作完成后的24小时以内，应当将规定的信息向公安机关备案；

3.电子印章应当存储于符合国家密码管理要求的专用设备中，严格保管；

4.不得擅自更改、删除电子印章制作信息；

5.不得泄露、非法使用因经营活动而获取的单位或者机构及个人相关信息；

6.电子印章档案材料至少保存五年，以备查验；

7.经营场所的视频监控资料至少保存90日，不得擅自删改、复制、泄露；

8.对超过三个月未领取的电子印章，应当登记造册、注销，并向公安机关备案；



9.发放电子印章时应当向单位或者机构出具《电子印章制作证书》。

因单位或者机构变更、名称变更、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变更、电子印章损坏等需要更换电子印章的，应
当申请注销原印章并重新制作；电子印章暂停、恢复或者停止使用的，由单位或者机构出具委托授权书
，携带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印章制作单位办理。印章制作单位办理电子印章注
销时，应当向用章单位(机构)出具《电子印章注销证书》，并向公安机关备案。

如何申请电子印章？

单位或者机构可申请制作法定名称的电子印章一枚，同一业务专用电子印章可制作多枚，并用阿拉伯数
字予以区别。已有单位或机构申请制作电子印章，应当向印章制作单位提供以下材料：

1.依法批准设立或者登记的证件、文书；

2.有上级或者主管部门的，应当出具上级或者主管部门的介绍信；无上级或者主管部门的，提供法定代
表人、经营者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委托授权书；

3.提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复印件及联系方式；申请制作具有法律效力的个人名章的，应当提供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单位介绍信、委托授权书；

4.需要制作包含外文或者少数民族文字电子印章的，应当提供经本单位或者机构确认的翻译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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